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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精工钢构 600496 长江精工、G精工钢

、长江股份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沈月华 张姗姗 

电话 021-31215599-6858 0564-3631386 

传真 021-31215599-6870 0564-3630000 

电子信箱 600496@jgsteel.cn 600496@jgsteel.cn 

 

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

2.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10,002,698,737.77 9,789,062,972.17 2.1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资产 

3,471,294,641.39 3,370,871,325.98 2.98 

 本报告期 

（1-6月）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(%)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
3,312,529.30 48,489,798.20 -93.17 

营业收入 3,278,708,963.52 2,970,116,564.23 10.3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
128,324,878.55 115,200,260.58 11.39 

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

利润 

113,165,816.01 83,359,975.79 35.76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

（%） 

3.75 4.93 减少1.18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850 0.0817 4.04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850 0.0817 4.04 

 

 

2.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、前十名股东、前十名流通股东（或无限售条件股东）持股情况

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150,065 

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性

质 
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

量 

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24.17 365,069,604   质押 355,685,000 

财通基金－民生银行

－曙光 1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其他 3.59 54,284,023 54,284,023 无   

赵嘉馨 境内自

然人 

3.56 53,720,831   质押 53,720,831 

交银施罗德资产－交

通银行－交银施罗德

资管进取 3号资产管理

计划 

其他 2.91 44,000,000 44,000,000 无   

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

富－浦发银行－平安

汇通浦发广州汇垠澳

丰 3号特定客户资产管

理 

其他 2.18 33,000,000 33,000,000 无   

财通基金－工商银行

－富春 99号资产管理

计划 

其他 1.79 27,076,923 27,076,923 无   

六安市工业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 

国有法

人 

1.58 23,881,174   无   

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－自有资金 

其他 1.46 22,000,000 22,000,000 无   

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

易专用证券账户 

其他 1.32 19,900,978   无   

财通基金－民生银行

－曙光 2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其他 0.83 12,503,595 12,503,595 无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前十名股东中财通基金－民生银行－曙光 1号资产管理计划、

财通基金－工商银行－富春 99号资产管理计划、财通基金－

民生银行－曙光 2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。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，公司

第一大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方朝阳存在关联关系，方

朝阳为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未知其他股东是

否有关联关系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

数量的说明 

无 

 

2.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2015 年上半年，公司秉承“创新思维求变革 结果导向强执行”的年度经营思路，坚持技术

创新，加快推动公司业务战略升级。报告期内，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.79亿元，同比增长 10.39%；

营业利润 1.33亿元，同比增长 37.41%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.28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39%；

钢结构产量 26.83 万吨，同比增长 7.19%。公司在发展业务规模的同时适度控制订单风险，实现

业务承接额 30.57亿元，同比有所下降。具体如下： 

1、业务承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共承接业务 30.57 亿元，其中国内钢结构业务承接额为 22.08 亿元，占比

72.22%。工业建筑、商业建筑、公共建筑在国内钢结构业务中占比分别为 70.45%、16.86%、12.69%。

其他业务中，幕墙业务承接额占比为 18.24%，海外业务承接额占比为 9.17%。 

报告期内，工业建筑市场上，公司继续贯彻新兴行业和高端客户战略，保持业务稳定发展：

例如在新能源汽车行业，公司先后承接了广州汽车、长安汽车等 15个项目；物流园区工程方面，

公司除继续保持与普洛斯、京东、宇培、苏宁云商、唯品会的战略合作关系外，新开拓了海尔、

国药控股、万科物流等知名企业，在细分市场继续处于领先地位。报告期内，海外业务在“一带



一路”政策的带动下也发展稳健。 

2、绿色集成建筑进展情况 

公司一直致力于由“建筑钢结构建造商”向“钢结构建筑集成服务商”升级，积极发展绿色

集成建筑，2014 年，公司《GBS 预制装配式多层钢结构集成建筑应用技术规程》获得浙江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并发布实施，同时，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得资金 4.45

亿元用于绿色集成建筑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，均为公司绿色集成建筑体系的市场化推广和发展奠

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

近日，公司中标梅山江商务楼 A区、B区工程，项目金额约 3.85亿元，将采用公司自主研发

的绿色集成建筑系统，以总包身份承建。该项目的承接，标志着精工 GBS 绿色集成建筑体系已全

面进入市场推广阶段，其技术的可行性、安全性、经济性均获得了巿场的认可。此项目的中标将

具有行业示范性，有助于加快公司业务增长速度，推动公司战略升级。 

3、 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继续坚持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，巩固与提升了公司在业内的品牌形象：获得

国家级 QC 成果 2 项、省级 QC 成果 5 项、市级 QC 成果 3 项，获得专利 27 项、省级科技成果

12项。 

工程奖项方面，公司承建的珠海歌剧院、吉林大剧院、绍兴县体育中心、东营奥体中心、合

肥南站等 12项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，南宁机场金属屋面工程荣获金禹奖。 

4、资本市场运作情况 

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和发展战略的需要，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，为此，报告

期内，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工具，根据发展战略启动了公司债及可转债发行计划。 

目前，公司 5 年期公司债项目（附第三年末上调利率选择权）已通过审核并发行完毕，募集

资金 6 亿元，发行利率 5.2%，低于 3 月末已到期的 7 亿元 2011 公司债利率 6.3%，也低于同期 3

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增强盈利能力；同时，公司拟公开发行 7 亿

元可转换公司债项目，已向证监会提交了申请，目前正处于审核流程中。项目募集资金拟



(一) 主营业务分析 

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（%） 

营业收入 3,278,708,963.52 2,970,116,564.23 10.39 

营业成本 2,734,309,259.83 2,514,805,125.22 8.73 

销售费用 60,284,009.96 51,498,961.19 17.06 

管理费用 227,741,303.04 181,847,983.09 25.24 

财务费用 74,648,273.84

 



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，票面利率 5.20%；公司拟发行的 7 亿元可转

换债券申请已提交中国证监会，并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151278 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

理通知书》。 

 4、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同意公司发行期限为两年，总额不超过 2 亿元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完成上述理财直接融资工作的发行，实际发行总额为 1.8 亿元人民币，期限为两

年，发行利率 6.60%。 

(3)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

2014 年度报告中，公司披露 2015 年的计划业务承接额为 130 亿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适度控

制订单风险，更注重承接有利润、质量好的订单，实现业务承接额 30.57 亿元，完成预定目标的

23.52%。有关业务承接的分析，请见本节“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”。 

 

(二) 行业、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

1、 主营业务分行业、分产品情况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

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
毛利率

（%） 

营业收入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成本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毛利率比

上年增减

（%） 

钢结构行

业 

3,243,571,627.00 2,717,081,079.00 16.23 10.50 8.72 增加 1.37

个百分点 

紧固件及

设计 

20,675,873.00 13,514,000.00 34.64 3.26 5.89 减少 1.62

个百分点 

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

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
毛利率

（%） 

营业收入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成本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毛利率比

上年增减

（%） 

轻型钢结

构 

1,224,957,311.00 1,053,612,478.00 13.99 34.99 30.37 增加 3.05

个百分点 

空间大跨

度钢结构 

543,066,578.00 449,374,962.00 17.25 -1.72 -1.58 减少 0.12

个百分点 

多高层钢

结构产品 

911,543,897.00 744,857,771.00 18.29 -7.33 -9.42 增加 1.89

个百分点 

围护及幕

墙系统 

564,003,841.00 469,235,868.00 16.80 14.66 13.85 增加 0.59

个百分点 

紧固件及

设计 

20,675,873.00 13,514,000.00 34.64 3.26 5.89 减少 1.62

个百分点 

 



 

2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（%） 

东北地区 152,458,250.00 74.07 

华北地区 400,916,532.00 -19.71 

华东地区 1,137,321,402.00 -14.94 

华南地区 591,111,351.00 58.49 

西南地区 462,774,709.00 167.63 

西北地区 105,263,082.00 25.76 

华中地区 308,219,250.00 35.16 

国外 106,182,924.00 -38.96 



体系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出业内领先的专有技术、工法和科技成果，为巩固公司的行业龙头

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公司拥有国家技术中心 1 家，高新技术企业 8 家，报告期内获得国家级 QC 

成果 2 项、省级 QC 成果 5 项、市级 QC 成果 3 项，获得专利 27 项、省级科技成果 12 项，为实

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技术保证。 

4）品牌优势 

公司坚持高端市场定位，先后承接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地标性建筑和知名企业工程，以良好

的品质赢得了市场口碑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承建的珠海歌剧院、吉林大剧院、绍兴县体育中心、东

营奥体中心、合肥南站等 12项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，南宁机场金属屋面工程荣获金禹奖。 

 

(四) 投资状况分析 

1、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对外股权投资额为 0 元。 

被投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

益的比例（%） 

备注 

精工国际钢结构（沙

特阿拉伯）分公司 

生产和销售轻型和

高层钢结构和新型

墙体材料,设计、施工

施工

 



2、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

(1) 委托理财情况 

□ 适用 √不适用  

(2) 委托贷款情况 

□ 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(3)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

□ 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3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(1)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募集

年份 

募集

方式 
募集资金总额 

本报告期已使

用募集资金总

额 

已累计使用募

集资金总额 

尚未使用募集

资金总额 

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

去向 

2014 

非公

开发

行 

845,000,000.00 20,896,488.29 393,045,413.98 438,923,572.62 

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

中 30,000 万元用临时补充

流 动 资 金 ， 剩 余

138,923,572.62 元（含利息

收入）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

合计 / 845,000,000.00 20,896,488.29 393,045,413.98 438,923,572.62 / 

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

说明 

1、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，公司使

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69,172,069.63 元。（公

告编号：2014-065） 

2、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，公司在保

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，将部

分闲置募集资金 25,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为自股东

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，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（公告

编号：2014-066）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

募集资金 25,000 万元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。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30） 

3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

临时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

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,000 万元暂时补充

流动资金。 

4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

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，将绿色集成建筑科技产业园项

目实施主体由精工钢构变更为浙江绿筑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和绍

兴精工绿筑集成建筑系统工业有限公司，此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



不涉及募投项目内容变更。（公告编号：2014-078）报告期公司进行

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及募集资金分配事宜。

（公告编号：2015-042） 

5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不存在违反《募集资金使用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截至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及暂时

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，将在未来根据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建设进

度陆续投入项目使用。 

 

(2)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单位:万元  币种:人民币 

承诺项

目名称 

是否

变更

项目 

募集资

金拟投

入金额 

募集资

金本报

告期投

入金额 

募集资

金累计

实际投

入金额 

是否

符合

计划

进度 

项

目

进

度 

预

计

收

益 

产生

收益

情况 

是否

符合

预计

收益 

未达到

计划进

度和收

益说明 

变更原

因及募

集资金

变更程

序说明 

绿色集

成建筑

科技产

业园项

目 

否 44,500 573.43 773.47 是 
在

建 
     

该项目

还在建

设中 

  

重型异

型钢结

构生产

基地（二

期） 

否 15,000 
1,516.

22 

14,895

.08 
是 

已

完

工 

 
-122.

71 
否 

该项目

在试运

行期，

暂时未

达到收

益 

�ó�Å



4、 主要子公司、参股公司分析 

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行业 
主要产品、服

务 
注册资本  总资产   净资产   净利润  

浙江精工钢

结构集团有

限公司 

建筑业 
工程承包、构

件加工 
68656.6 万元 

          

454,320.26  

          

99,049.30  

       

5,749.82  

美建建筑系

统（中国）有

限公司 

建筑业 
工程承包、构

件加工 
1100 万美元 

            

98,692.72  

          

39,973.46  

       

1,682.81  

精工国际钢

结构有限公

司 

建筑业 
工程承包、构

件加工 
3990 万港元 

            

46,779.63  

          

21,723.91  

       

4,582.79  

湖北精工钢

结构有限公

司 

建筑业 
工程承包、构

件加工 
500 万美元 

            

32,812.48  

            

2,072.91  

       

1,372.31  

 

5、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

□ 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4.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不适用 

4.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更正金额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不适用 

4.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。 

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，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新增子公司精工国际钢结构（沙特阿拉

伯）分公司、精工国际（泰国）有限公司。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“八、

合并范围的变更”和“九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”。 

4.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，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，董事会、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

出说明。  

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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